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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106民初6395号
袁华林：本院受理原告严小芬诉被告袁华林离婚纠纷

一案，原告诉请要求判令准许原告离婚；判令婚生女袁诗
莹和婚生子袁梓辰归原告抚养，被告按照每月2000元/
人的标准支付抚养费，直至子女独立生活为止；判令原
告对位于西湖区袁浦镇小叔房村小龙头小区41号的房
屋享有使用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现依法向你方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2021年10月29日上午9：00在本院上泗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
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2708号

杭州立合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浙江国腾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诉你方委托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1）浙0106民初2708号民
事判决书及（2021）浙0106民初2708号民事裁定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
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5914号

杭州共享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萃诉
你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2522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
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246号

张宏阳、庄岩：本院受理原告张洪成诉张宏阳、庄岩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108民初246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1606号

杭州古早永乐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金大
为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浙0108民初160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
被告杭州古早永乐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金大为款项50000元;二、被告杭州
古早永乐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支付原告金大为公告费650元。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25元，由被告杭州古早永
乐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1743号

刘德宁、王倩、天津亿力达物流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
信远融资租赁(浙江)有限公司诉你被告刘德宁、王倩、天津
亿力达物流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
(2021)浙0108民初1743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1809号

周伟:本院受理原告来连春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108民
初180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周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归还原告来连春借款30000元，并支付以30000
元为基准，自2021年4月8日起至借款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
3.85%计算的利息损失;被告周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支付原告来连春为实现本案债权而支出的公告费65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
计275元，由被告周伟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2383号

浙江云港数据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中控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2021)浙0108民
初2383号，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
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民事诉讼须知、诉讼风险
告知书、民事诉讼举证(案件适用简易程序)通知书、廉政
监督卡、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11月
2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
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2756号

沈阳群升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李博、王春婷、辽宁群升
新材料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仟金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2021)浙0108民初2756号，因
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民事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
民事诉讼举证(案件适用简易程序)通知书、廉政监督卡、
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11月2日
下午14时15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3208号

上海中泽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陈玉叶:本院受理原告杭
州包融网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上海中泽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陈玉叶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
10月25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3276号

杭州餐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澜
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杭州澜象简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诉被告杭州餐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程序转换裁定书、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10月21日9
时40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8601民初419号

方起明：本院受理原告焦乾武诉你运输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8601民
初41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铁路运输法院
（2021）浙0182民初1304号

过青云：原告彭春兰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82民初1304号
民事判决书（被告过青云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
彭春兰借款本金9000元，并支付自2021年4月6日起至
款清之日止以尚欠借款本金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2179号

杨侯群：本院受理原告高五喜与被告宁波志成德邦物
流有限公司、杨侯群劳动争议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205民初2179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2680号

慈溪市龙山融旺石材经营部、黄则俊：本院受理原告
宁波市江北勇群石材经营部诉被告慈溪市龙山融旺石
材经营部、黄则俊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等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205民初
268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3237号

李娟、赵淑艳：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博智好享佳餐饮
有限公司诉你追收未缴出资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
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5民初3237
号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告知独任审理通知书、开庭传票、执法执纪廉政告知书、诉
讼权利义务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10月29日上午
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2249号

刘国栋（公民身份号码：3326251977****1436）：
本院受理的原告王志军诉被告刘国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203民初224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刘国栋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王志军货款63200
元。案件受理费1380元，公告费650元，均由被告刘国栋
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纳本院。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石碶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7866号

辛继英（公民身份号码：2302211979****4227）：
本院受理的原告张杨森诉被告辛继英装饰装修合同纠纷
一案，已受理。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当事人诉讼须知、
人民法院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证据材料、传票、适用令状
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告知独任审理人员通知书、自动履行
生效裁判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1、依法判决被告
支付装修款20000元；2、逾期付款利息1388.14元（自
2019年8月26日起2021年6月4日，以20000为基数，之
后的利息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合计
21388.14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
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和10日内。并定于2021年11月05日
0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2541号

曹喜峰（公民身份号码：4127281978****3454）：
本院受理的原告安盛天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
诉被告曹喜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
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3民初2541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市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安盛天平
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支付2866元；二、驳回原告
安盛天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曹喜峰负担。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石碶法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12民初16145号
张志奎：本院受理原告陈紫裕与被告张志奎装饰装修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
浙0212民初1614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一份，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6250号

余庆雨：本院受理原告徐学金与被告余庆雨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212民初6250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7609号

余秋林：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品木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
余秋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单位无法
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
0212民初760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7527号

刘凯：本院受理原告朱会云与被告刘凯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12
民初752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一份，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4744号

何兵：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市科技支公司与被告何兵、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市鄞州支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
474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5589号

谢庚霖：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集物堂实业投资有
限公司与被告朱勇、谢庚霖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
5589号民事判决书、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4724号

刘荣（公民身份号码：3422221986****7215）：
本院受理原告劳庄员与被告刘荣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因对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材料、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
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
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判令：1、被
告立即向原告归还欠款56711.33元（利息按照借款合同
中约定的利率从保险理赔之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
止），利息2438.58元，总计59149.91元；2、原告就上述诉
讼请求第一项对被告提供的抵押物在人民币56711.33
元内享有优先受偿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
心）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
10月26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3337号

王涛涛（公民身份号码：3203821993****4514）：
本院在审理原告段端明因与被告王涛涛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6民初
333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王涛涛应于本判决
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归还原告段端明借款
82000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
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
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
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1850元，减半收取
925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575元，由被告王涛涛负
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速裁庭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4725号

刘泽军（公民身份号码：4206261973****6015）：
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北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
告刘泽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对你无法采用其他方
式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
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
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判令：1、被告立即归还贷
款本金50000元，至2021年4月20日欠息3183.45元，
其后的复利、罚息按照合同约定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
止；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等费用。限你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领取相关
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10月28日9
时00分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4726号
何平华（公民身份号码：5110211972****

151X）：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北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与被告何平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对你无法采
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
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
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
裁判文书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判令：1、被告立
即归还贷款本金50000元，至2021年4月20日欠息
3135.66元，其后的复利、罚息按照合同约定计算至实
际履行之日止；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等费用。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
心）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
年10月28日9时30分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3民初3126号

齐斌：原告吴义煜诉你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本院
已立案受理，因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风险提
示书、送达告知书、自动履行告知书等法律文书。原告诉
讼请求：要求被告齐斌立即支付原告吴义煜拖欠的工程款
11000元，并支付以110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
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的利息损失。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10月26日
14时00分在方桥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2713号

肖帅：本院受理原告周欢与被告肖帅离婚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
诉讼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原告周欢诉请：判令原、被告
离婚；2、婚生女由原告抚养，被告每月支付2500元抚养费
直至婚生女能够独立生活为止；3、夫妻共同债务6万元依
法分割；4、本案诉讼费由原、被告双方共同承担。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对原告诉讼请求进行抗
辩的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决定
由审判员赵淼独任审判。本院定于2021年10月29日9
时0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
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6912号

王庆利：原告慈溪市白沙路小马布店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282民初691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
本院浒山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
判决为生效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3728号

赵伟:本院受理原告范露文诉被告赵伟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
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
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自动履行提示书、不履行裁判
文书法律后果告知书、缴费通知书、（2021）浙0282民初
3728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赵伟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七日内归还原告范露文借款100000元；二、被告
赵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范露文2018年
7月26日至2021年3月25日的利息47125元；三、被告赵
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范露文自2021年
3月26日始至款项实际清偿日止、以100000元为基数、按
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计算的利息损失。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至本院浒山人民
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5093号

龙明果：本院受理原告王荣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厂公告送达（2021）浙0282民
初5093号民事判决书、不履行生效裁判的法律后果警
告书、自动履行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不履行生效裁判的法律后果警告书、
自动履行告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破13号

本院根据债权人余姚市舜宇汇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的申请于2021年7月12日裁定受理宁波语蔓摄影器材有
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一案，并于2021年7月12日指定
宁波德遵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管理人。宁波语蔓摄
影器材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发出之日起至2021年
10月9日止向宁波语蔓摄影器材有限公司管理人[债权申
报地点:宁波德遵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地址:浙江省宁
波市鄞州区中兴路268号天伦时代广场9楼;邮政编码:
315000;联系人:徐超杰;联系电话:0574-27855201，
18857457120]申报债权，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
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
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
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
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
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宁波语蔓摄影器材有限公司的
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宁波语蔓摄影器材有限公
司的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1年10月19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七
审判庭(地址:余姚市兰江街道谭家岭西路140号)召开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
会议。参加会议时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系法人或其他
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
书);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

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
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6536号

石吉玉(公民身份号码：3203821997****3911)：
原告英大泰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余姚支公司与被告
石吉玉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本院已经受理。因采
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你单位）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向你（你
单位）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举
证材料、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
一、判令被告石吉玉立给付原告赔偿金178540元，被告二
在保险责任范围内优先赔偿；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
定于2021年10月25日9:00在本院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4864号

天津协宏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原告余姚市屹远灯具有
限公司与天津协宏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本案已立案受理，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等有
关文书。原告诉请：一、请求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货款
人民币455735.7元，支付自2016年10月13日起至判决
确定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贷款市场报价贷率计算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十日内，并定于2021
年10月22日9时0分在余姚市人民法院梁弄法庭公开开
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03民初843号

李向军、吴旭方:本院受理原告宝马汽车金融(中国)有
限公司与被告李向军、吴旭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
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
0303民初84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
本院状元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5民初537号

杨武：本院受理原告张与胜诉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去向不明采用多种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民事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民事裁定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现定于2021年11月22
日上午09:00在本院灵昆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由审判
长蔡志海、人民陪审员翁光才、姚宗浩（替补：陈显微、张静）
组成合议庭。逾期将依法判决。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82破76号之二

2020年12月11日，本院根据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温州柳市支行的申请裁定受理温州天昊电气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温州天昊电气有限公司的财
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债务人财产不足以
清偿破产费用的，管理人应当提请人民法院终结破产程
序。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请求之日起十五日内裁定终
结破产程序，并予以公告。现温州天昊电气有限公司管
理人请求终结破产清算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
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
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21年7月5日裁定宣告温
州天昊电气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温州天昊电气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程序。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411民初1991号

仲慎：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嘉兴市分行与被告仲慎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证据副本及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巡回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1）浙0483民初2185号

章大荣、沈建祥、张胜甫：本院受理原告邱明娜、胡惠
嫘诉被告章大荣、沈建祥、周峥、张胜甫、林卫国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浙0483民初218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
告章大荣、沈建祥、周峥、张胜甫、林卫国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邱明娜、胡惠嫘借款本金210000元
并支付利息（以210000元为基数，自2011年6月16日起
算至2020年8月19日的利息按照年利率6%计算，自
2020年8月20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还清
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其余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4450
元，由被告章大荣、沈建祥、周峥、张胜甫、林卫国共同负
担。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上诉
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21）浙0502民初3427号

吴兴平：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湖州市分公司与被告吴兴平保险人代为求偿权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和30日内。本
案于2021年11月5日9时3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